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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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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的相关要求，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二）有与其他商品以及饮用水水源、生活区域等有效隔离的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并配备与所申请经营农药相适应的防护设施;
（三）有与所申请经营农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台账记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等制度。
三、实行告知承诺制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首次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纸质材料，并按下列顺序装订成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1.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复印件；
4.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5.微机及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6.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7.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8.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材料。
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同时提交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第3—7项纸质材料，并单独装订成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二）许可证变更的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改变农药经营者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所、调整分支机构，或减少经营范围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变更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农药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农药经营许可证原件；
3.变更内容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4.原发证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增设分支机构的，应按照第五条有关规定提交相关资料。
（三）许可证遗失的
1.许可证变更、补领申请表。
四、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作出承诺。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法定条件”，满足“应当提交的材料”，并愿按照“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申请的，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并提交按“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应当提交的材料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审批决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进行公开，并及时推送给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监督管理部门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推送给本行政审批机关，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六、诚信管理
对于有不良诚信记录或者存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不予实行告知承诺制。
  
     第二部分 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             就申请的行政审批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2.已经知悉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3.能够符合审批部门告知的申请条件，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
4.能够提交审批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5.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承诺内容严重不实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6.上述承诺是本单位（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章） ：     
                                                                   年    月    日 
                     
(本承诺告知书一式两份，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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